
承辦單位 學務處軍訓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發現或接獲學生發生意外事件通報，趕往現場協處，並立即通

報學校相關人員--教官、校安人員、軍訓主管、導師、系所主

管及學生家長。 

二、評估事件等級，並彙整相關資訊報警及完成教育部校安中心通

報作業。 

三、依事件等級得集合與此事件之相關人員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召開

研商會議。 

四、執行各項危機處理措施，處理狀況續報，秘書室統一對外發

言。 

五、事件分析檢討及處理經驗交流。 

六、結案或視需要追蹤輔導。 

控制重點 

一、確保生命財產安全為第一要物，凡涉及生命安危、設施損壞足

以影響校務正常運作、引起媒體高度重視或嚴重影響校譽者，

一律列為第一優先。 

二、注意個資保密，以免給當事人帶來困擾。 

三、落實通報時效，確保支援及時掌握。 

法令依據 

一、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二、教育部校園安全工作手冊。 

三、本校校安事件通報及處理流程。 

使用表單 
一、本校校園安全事件處理報告表。 

二、本校諮商輔導中心學生個案轉介表。 

作業步驟 依流程圖程序辦理。 

注意事項 
教官不具司法警察權及醫療專業，應視狀況發展，依支援協定通報

警察、消防單位或救護人員、諮商心理師協同處理。 

 

  



 

學生意外事件

1.值勤教官趕赴現場

2.瞭解事件狀況

研判事件等級

依法規通報事件緊急事件

24小時內

完成通報

2小時內

完成通報

1.通報家長、導師、軍訓

   組組長

2.必要時通報系主任及學

   務長，諮商輔導中心等

移送輔導教官、導師、

諮商輔導中心持續關心

結案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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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校安事件

72小時內

完成通報

 

 

 

  



 

學校校安中心
教官值勤室

1.通報
2.趕赴現場應變處置

1.110、119勤務中心
、駐警隊
2.軍訓主管、學務長
3.家長或監護人親屬
4.諮商中心、衛教組
、系辦公室
5.教育部校安中心

自殺(傷)或
傷人

自傷 自殺或傷人

急救包紮 緊急送醫

管制現場

配合勘驗

協助處理後事

慰問與輔導並協助處理相關諮商問題

通報導師

提供必要支援協助

輕
傷

重
傷

傷 亡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自殺(傷)、傷人

 

 


